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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或 

楊美琪專員女士 
Dear  
Sir or Madam: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8 號 

律政中心西座 6、10-13 樓 

Tel：3902-8001 3902-8087 
Fax: 3902-8347 

 prosrdu3@doj.gov.hk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或前貴司 LP/5009/7/2057 & CR 249/2018. 
當本再於2022.11.11日去信貴刑事檢控科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11.pdf 有存檔，其

後就於2022.11.18日收到貴專員的回覆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18b.pdf 可見！ 

但貴回復指：『律政司只為政府政策局和部門提供法律意見及主管刑事檢控工作，然而本

司並無任何權責就案件進行刑事調查。在香港，刑事調查工作均由相關的執法機關，如香港

警務處負責。』，這顯然大錯特錯, 首先本次投訴的是針對觀塘執達吏而非CR 249/2018案！ 

特别是本人再於2022.11.21日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21.pdf 可見的再去信反對，但

也於2022.11.28日再次收到貴專員的回復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28.pdf 可見仍如前本

於2022.11.18日收到貴專員大錯特錯的回復並無兩樣！  

如也在貴官網可見當您取代了前梁卓然新任為專員後且於2021.12.xx日的去信鄭若驊司長

“謹呈刑事檢控科2020年的工作回顧”文中指：『我們的檢控人員專業盡責，克盡厥職，繼續

秉持《基本法》第63條賦予的獨立檢控權，主管刑事調查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也指：『⋯

我們定會竭誠為市民提供公平公正的檢控服務，致力爭取公義。』,難道貴專員為市民提供檢

控服務的承諾已入狗屎坑？不該吧！ 

且貴也在《刑事檢控專員的序言》指：『⋯除非有足夠可接納的證據支持有合理機會達至

定罪,否則不會提出檢控。即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部門才會考慮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也就因如上本人於2022.11.11日給貴專員信中的事實及也附件本於2022.10.30日去信觀塘執

達吏辦事處駁斥其的犯罪證據均已足可定罪，貴檢控科可否認嗎？如下： 

1. 首先是從無開庭判決書全無造假的DCMP 254/2018賣樓令均人證物證齊全，是否？ 

2. 觀塘執達吏也已明知造假前業主的賣樓令不得用来執達林哲民才為業主的本房產，但

仍執達不停手協助司法打劫更進一步令其觸犯了Cap.200 刑事罪行條例O.73 & O.75 使
用虛假文書及管有虛假文書罪,更觸犯O.87(c)明知收樓令屬虛假者以及O.159A.串謀罪

等四大罪行也均證據確鑿可定罪，難道否認不了的貴專員就可失職不提檢控？ 

3. 特别是觀塘執達吏更明知不得違反自身的執達規則，也已令其協助司法打劫房地產就

有錢分首先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Cap.201防止賄賂條例，也公開踐踏Cap.383
《香港人權法案條例》O.10 在法院前平等及接受公正公開審問的權利，也難道否認不

了的貴專員還可仁義道德盡失詐稱無權責提刑事檢控？ 

在上三點已無疑，即司法打劫以造假而出賣樓令的犯罪行為均證據確鑿可定罪，如還不依

法規為社會公義及公眾利益立即提出刑事檢控，貴專員也理當遂一回覆否認, 是否？   

但如貴專員否認不了又拒绝檢控,首先也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以及協助司法打劫

更也同時觸犯Cap.200 O.159A.串謀等罪，也公開踐踏基本法第6條指明的政府都要保護私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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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及Cap.383 O.10 最基本的人權法, 難道就可以為如可回港後的本受害者就不可直接上高

院起訴貴律政司长及貴專員你們的刑事犯罪並索賠，難道就可無須答辯免罪？是否？  

特别是本受害者也在前信明确告知如上賣樓令的司法打劫就志在企圖騙本人由深圳回港

才好造假“確診”讓許樹昌單房隔離放毒謀殺以為就可繼續隱瞞早在3年前已尽知全球人人

必用且千年不變本四大發明也被尊稱為東方第一聖人，且現更有千年不變的两大免疫屏障可

令任何瘟疫永世全無也尽知全球, 但衛生部門偏不廣介市民救生並繼續隱瞞本拯救2003年
SARS災難的“冼肺”及“冷凍”兩大醫療法發明已屠殺的市民早超30萬人,連女癌屍遍地的報導

也多得是⋯，更從 ycec.sg/HK/220120a.pdf 中可見的事實也同樣傳遍全港中小學也均盡知詳

情，但今的衛生部門仍不惜已全面禍害全港經濟及市民生存空間、也老舊過國內偏不公開有

多少病態者才好天天吹牛造假誇大“確診人数”騙民瘟疫嚴重非隔离、戴口罩打疫苗不可！ 

也如在 www.ycec.sg/HK/200515.pdf 可見的本去信立會梁君彥主席中對如今確診瘟疫騙局

的揭露無人可駁也均傳真全港千餘間律師行，難道貴檢控辦就可詐不知無責為公眾生命利益

出手檢控盡是奴才相的醫學部門關鍵人員逮捕歸案？更可只眼開只眼閉是非不分還可被利用

檢控被騙進入口罩令、隔離令謀殺陷阱的市民支付罰款, 也志在讓“疫苗通”恐唬公眾務必

戴口罩打疫苗非蠢晒所有市民不可等丒惡目的也在此無疑!  難道從Cap.201《防止賄賂條例》

O.3 可見貴律政司长及貴專員你們均已有行政長官特許可索取利益以為就可免罪？   

也即貴檢控辦老是如上責任及道義是非不分, 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24.pdf 可見

本也要直接去信陳國基政務司長及也要附件傳真给李家超特首均務必要馬上下令阻止如上賣

樓令的司法打劫外, 更應立即下令公開如上兩大免疫屏障廣介市民救生並停止“疫苗通”害

民，否則還有一國兩制嗎？ 也敬請貴檢控辦人人也均詳閱此信，看有否義士可出手救民？ 

否則，如上確診瘟疫騙局將進一步全面禍害全港經濟及市民生存空間, 也即所有口罩疫苗

受害者特別死者家屬均可以本去信為物證就可起訴貴律政司长及貴專員索賠，是否？  

  也因此要如前再提醒貴林定國律政司長及貴專員, 切勿再自稱只可為政府政策局和部門

服務, 連基本法第六條都指明政府都要保護私有財產權, 且基本的法治及人性更不可缺，更

不可再拒绝檢控處理！  

現更應遂一回覆如上造假而出賣樓令的司法打劫的犯罪證據看是否可否認? 更不得如前

的語無倫次的回覆，切莫再當本東方第一聖人只為豆腐渣就可敷衍了事! 否則，大律師公會

也該公論並刪除你們的資深大律師資格吧！  

特别也如於www.ycec.sg/HK/200531.pdf 可見的本去信貴前律政司長鄭若驊及梁卓然專員

之 CR 249/2018. 案的投訴仍在不能與本次針對觀塘執達吏一案混為一談,也不會因貴司長

及專員的更換就可職責不在，也該正式回覆CR 249/2018本投訴也不可再拖廷無期吧！ 

如再有疑問請傳真 3007-8352 或先來電 86-13418844950 或發個短信告知再打電話過去也可!  

本信只 2 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1129.pdf or ycec.net 可見! 
謹此!   

2022 年 11 月 29 日                                             

 DCMP 254/2018 被告人 

13 字樓 C-4 業主或授權人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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